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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四十届会议 
2007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2 日，维也纳 
 
 

担保权益 
 
担保交易立法指南草案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评论 
 
秘书处的说明* 
 
 欧盟委员会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

法委员会）秘书处提交了有关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立法指南草案的评论。这

些评论按秘书处收到时的原样转载于本文件附件。 

 

 

 

 

 

 

 

 

 

__________________ 

 * 本说明由于是 2007 年 4 月 17 日才收到并需要在提交之前对某些要点加以澄清，而使得其提

交时间比规定的会议开始前十周期限晚了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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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评论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一直在注意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
特别是其第六工作组(担保权益)在拟订担保交易立法指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相信，未来的指南可成为朝向为现代担保交易法律的制

定建立全球标准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可为低成本担保信贷的提供做出贡献。 

 我们承认，指南草案的起草工作得到了世界各地专家的帮助，并借鉴了贸

易法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作，这对于确保有尽可能多的国家能够有效使用指

南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尽可能最广泛的使用，未来的指南不仅必须结合最佳做法，而且

还必须具有充分的灵活性以顾及已经有效建立的法律制度和惯例。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赞赏地注意到，在定于第六工作组第十二届会议之

后于 2007 年 6 月举行的贸易法委员会下届会议上，将评估担保交易指南是否已

充分成熟到可予以最后定稿或是否应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认真分析了指南草案，出于若干原因，相信指南草

案将是较谨慎的办法。 主要原因如下： 

 1. 指南草案和目前正在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统法协会）框架内加以谈判

的关于中间证券方面实体规则的公约草案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风险，特

别是在工作组最近于 2006 年 12 月做出了关于将直接持有的证券包括

在指南范围内的决定之后。统法协会的公约有望于 2008 年完成最后定

稿，使这两项文书达到充分兼容和相一致极为重要。 

 2. 适用于担保转让和所有权转让安排的冲突法规则似乎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阐明，特别是因为在由转让债务或在其中设定担保权益而引起的所

有权后果方面似乎缺乏透明度。 

 3. 应进一步注意未来指南的范围。特别是对于开创性使用由“金融合

同”（未加以界定，但可能包括衍生工具、信用证、外汇交易和证券

转让合同等）构成的担保品，鉴于此类合同的特点，应当予以考虑。 

 4. 似乎需要在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版权和有关的权利）

上的担保权益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5. 对于指南草案应在购置款融资权（第十二章）特别是保留所有权方面

提供灵活性，鉴于此类权利的特点，应当予以重新审查。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尤其是通过采用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金融担

保品安排的 2002/47/EC 号指令在这一领域获得了许多经验，并将继续与他国分

享其经验，已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 

 


